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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所得款項用途

所得款項用途

謹提述毅高（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為

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之招股章程（「招股章程」），內容有關透過配售（「配售」）將本公司

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上市。

誠如招股章程「業務目標及未來計劃」一節所述，本公司擬將配售籌集之所得款項淨額

（「所得款項」）作如下用途：

(1) 約8,850,000港元（即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約35.23%）用作擴充及升級生產設施；

(2) 約10,200,000港元（即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約40.61%）用作設置塑膠零件生產設施；

(3) 約3,900,000港元（即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約15.52%）用作加強本集團於其已確立市場

之地位及擴大其客戶群；及

(4) 約2,170,000港元（即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約8.64%）用作營運資金及撥付資金作其他一

般企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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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自配售收取之所得款項約25,120,000港元。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動用所得款項

其中約2,910,000港元，詳情表列如下：

於招股章程披露之建議用途

按招股章程

所規定而分配之

所得款項金額 已動用金額 未動用金額

百萬港元

（概約）
百萬港元

（概約）
百萬港元

（概約）

擴充及升級生產設施 8.85 0.33 8.52

設置塑膠零件生產設施 10.20 — 10.20

加強本集團於其已確立市場之

地位及擴大其客戶群 3.9 0.41 3.49

營運資金及撥付資金作其他

一般企業用途 2.17 2.17 0

總計 25.12 2.91 22.21

更改所得款項用途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入約51,33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

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入約71,710,000港元減少約28.42%。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

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入約20,180,000港元，較二零一三年同期約26,470,000港

元減少約23.78%。經考慮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十八個月之收入不斷下

跌，本公司計劃縮減其擴充及升級生產設施以及設置塑膠零件生產設施的計劃規模。

誠如招股章程所披露，本集團自其客戶收到完整之機械設計以及概念電力及軟件設計，

以供本集團製造新電子產品。雖然本集團之工程部門可以驗證及加強電子產品之機械及

電力設計，但於新電子產品設計及開發方面並無專業知識。倘任何新電子產品之機械設

計以及概念電力及軟件設計無法提供予本集團，則本集團將無法提供該等產品之製造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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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最近，本集團已接獲多名客戶洽商，而有關客戶均無法提供新電子產品相關設計予

本集團。本集團擬透過招聘於新電子產品設計及開發方面擁有專業知識之專業人士、擴

大其工程部門以及啟動設計及開發新電子產品，從而加強本集團於其已確立市場之地位

及擴大其客戶群。因此，本公司計劃從未動用所得款項分配更多資源以加強本集團於其

已確立市場之地位及擴大其客戶群，從而有效動用所得款項及提升本公司股東之回報。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虧損分別約8,720,000港元及5,510,000港元。由於原先分配至營運資金及撥付資

金作其他一般企業用途之所得款項已被全數動用，本公司計劃調整部分未動所得款項之

建議用途至營運資金及撥付資金作其他一般企業用途，從而更有效地應對本集團之財務

需要及減輕本集團之財政壓力。

本公司決定更改未動用所得款項之建議用途如下：

新建議用途

新分配之未動用

所得款項

百萬港元

（概約）

擴充及升級生產設施 5.52

設置塑膠零件生產設施 5.00

加強本集團於其已確立市場之地位及擴大其客戶群 8.70

營運資金及撥付資金作其他一般企業用途 2.99

總計 22.21

除上述更改外，董事會計劃按招股章程之原先計劃及所載運用餘下之所得款項。

董事會已考慮建議更改所得款項用途對本集團業務之影響，並認為因應本集團之營運及

業務之最近期發展，未動用所得款項之全新分配將更有效地符合本集團之整體財務需

要。董事會相信，上述更改未動用所得款項建議用途將不會對本集團之現有營運及業務

造成不利影響，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最佳利益。

承董事會命

毅高（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鄭若雄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勞炘儀先生、鄭若雄女士及勞碇淘先生，非執行董事為Zhou

Jia Lin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偉源先生、洪竹派先生、張展華先生及蕭恕明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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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佈乃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董事願就本公佈所載資

料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

公佈所載資料在所有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並無誤導或欺騙成分，亦無遺漏任何其他

事項致使本公佈任何陳述或本公佈有所誤導。

本公佈將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echogroup.com.hk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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